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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监管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监管问询

函》（浙证监公司字【2020】1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

全文如下：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我局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你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实际控制人林弘立、

林弘远控制的上海渝协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渝协管理”）、上海协和医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协和投资”）合计持有的泰州市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简称“泰州医院”）100%股权。我局关注到你公司存在如下问题，请你公司在

收到本监管问询函后即公告，并就以下问题逐项作出书面说明，于 2020 年 10

月 16日前报送我局并公告。 

一、请说明泰州医院的医疗团队规模，包括医生人数、级别、专职或兼职等

劳动关系及管理模式，泰州医院的核心技术及竞争力，较公办医院的优势，业务

的地区辐射范围，以及是否存在其他竞争对手。此外，泰州医院设立以来是否存

在重大医疗事故及医患纠纷，是否存在重大媒体负面报道，是否存在行政处罚、

诉讼、仲裁。 

二、根据你公司披露的信息，泰州医院二期工程尚未建设，需待二期工程建

设完工后统一办理不动产权证，故泰州医院目前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均未取得相应的产权证书。根据评估报告，纳入评估范围的 28927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于 2015年 10 月 29日取得，其中 17464.17平方米未开发；纳入评估范围

的房屋建筑物共 4 项，包括门诊大楼、附属用房及室外附属设施，建成于 200l

年 1月，建筑总面积为 12944平方米。请说明泰州医院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具



体内容及建设情况，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晚于房屋建筑物建成时间的原因，上述

土地使用权及现有房屋建筑物建成至今一直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原因及困难，以及

需待二期工程建设完工后统一办理不动产权证的原因。如将来无法取得，请说明

对泰州医院后续经营的影响，以及实控人后续的具体补偿措施。本次交易评估价

格 50200 万元是否剔除了上述不动产权证尚未取得这一因素的影响，请评估机构

发表意见。 

三、请说明实控人是否有其他控制的医院，从事的业务与泰州医院是否具有

竞争关系，泰州医院并入你公司后是否导致存在同业竞争。实控人对上述其他医

院是否有进一步收购或处置等计划和安排，是否与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关于同业竞

争的承诺相违背。 

四、评估报告中提到泰州医院的四家全资子公司，除泰州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由渝协管理、协和投资设立，2019 年 6 月 3 日转让给泰州

医院，目前正常经营外，另外三家均为今年新设且未经营。请说明四家全资子公

司的具体业务或计划开展的业务。 

五、审计报告披露了泰州医院合并报表口径 2019年至 2020年 1-7 月的财务

数据，2020 年 1-7 月净利润为 1773.70 万元、2019 年净利润为 2879.02 万元。

评估报告披露了 2018 年至 2020 年 1-7 月的财务数据，其中 2018 年净利润（未

经审计）为 1907.11 万元。请补充披露泰州医院 2015 年设立以来的经营和财务

状况，包括但不限于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等数据。结合泰州医院历年财务数据，说明本次交易业绩承诺

2020-2022 年度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108.50万元、3778.50万元、4113.00 万元，

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1 亿元的可实现性，并说明净利润是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六、根据中联资产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20年 7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50200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9800.33万元，差异

率 412.23%。结合泰州医院历年经营情况、资产情况、相关财务数据及可比交易

案例，请说明本次交易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 50200万元作为交易价格的合理

性，请评估机构发表意见。 



七、你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货币资金余额为 70539.69 万元，请说

明本次收购拟支付的 502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否为上述自有资金，并分析是否会

对公司主营核心产品莎普爱思滴眼液的生产、销售及一致性评价进度产生影响。

同时，请说明泰州医院并入后，你公司主业是否将从莎普爱思滴眼液的生产销售

转向医疗服务，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八、你公司实控人于 2020年 2月 26日受让陈德康 7.24%莎普爱思股份，并

通过表决权放弃方式取得莎普爱思实际控制权，交易对价约 4.16 亿。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曾披露，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请说明实控人支

付 4.16 亿资金的具体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的比例各占多少，是否存在银

行借款等借款安排，本次交易你公司拟支付给实控入 5.02 亿是否涉及用于归还

前述 4.16 亿资金的借款部分，是否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交易取得资金的

情形。 

九、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上市公

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你公司在实控人变更后，重新聘请了独立董事，

并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原税前 5.4 万调整为税前 10 万。请说明津贴标准大幅

上调的考虑及适当性。” 

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 月 13日 


